
老会计-用心传递温度

第 1 页 共 3 页

2024 年初级会计职称《经济法基础》精讲班

第一章 总论

【考情分析】

本章主要介绍了法律基础､法律主体与法律责任等｡

本章难度中等,属于次重点章节,考点较为分散,大多数考点需要考生通过理解加记忆来掌握｡2024 年关于“法

的分类”､“行政法规”等内容有新增部分解释｡

上年的考试中,本章的平均分值约为 7 分｡考试题型为单项选择题､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,一般不涉及不定项选

择题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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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单元 法律基础

第二单元 法律主体

第三单元 法律责任

第一单元 法律基础

【考点 1】法的本质与特征(★)

1.概念

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,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,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及其相应的规范性

文件的总称｡

2.法的本质

法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｡

【解释】“统治阶级”,泛指在经济､政治､意识形态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,在剥削阶级社会分别指奴隶主阶级､

封建地主阶级､资产阶级,在社会主义社会则指全体人民｡

【解释】法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,而且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和根本利益,而不是统治阶级中个

别成员的意志,也非统治阶级中每个成员个人意志的简单相加｡(如:人民代表大会､罗马元老院)

【注意】法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,是社会客观需要的反映｡(法是经济基础)

3.法的特征

特征 具体内容

（1）国家意志性 法是经过国家制定或认可才得以形成的规范。

（2）国家强制性 法凭借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而获得普遍遵守的效力。

（3）行为规范性 法是确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。

（4）明确公开性和普遍约束性 法是明确而普遍适用的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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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考题·单选题】下列关于法的本质与特征的表述中,不正确的是( )｡(2020 年)

A.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

B.法是全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

C.法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

D.法凭借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获得普遍遵行的效力

答案:B

解析:法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,而非全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｡

【考点 2】法的分类与渊源(★★)

1.法的分类

标准 分类

法的创制方式和发布形式 成文法和不成文法

法的内容、效力和制定程序 根本法和普通法

法的内容 实体法和程序法

法的空间效力、时间效力或对人的效力 一般法和特别法

法的主体、调整对象和渊源 国际法和国内法

法律运用的目的 公法和私法

【解释】实体法和程序法:《民法典》属于实体法,《民事诉讼法》属于程序法;对于具体的法律而言,其中往

往既有实体法,又有程序法,《公司法》中不仅规定了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,也规定了相关主体行使权利的程序

｡

【解释】我国是成文法国家,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时,习惯和判例中的内容不能成为法律｡

【解释】公法与私法的划分:(2024 年调整)

(1)较多学者认为,是以法律运用的目的为划分的依据,即凡是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为公法,如:宪法､

行政法､刑法､诉讼法;凡是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律为私法,如:民法､商法｡

(2)也有学者认为是按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状况予以划分的,即凡是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､国家与

自然人､法人之间的权力与服从关系的法律就是公法｡凡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就是私法,例如调

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民事､经济关系的法律｡

【考题·单选题】下列对法所作的分类中,属于以法的空间效力､时间效力或对人的效力为依据进行分类的是

( )｡(2022 年)

A.根本法和普通法

B.成文法和不成文法

C.一般法和特别法

D.实体法和程序法

答案:C

解析:(1)选项 A:是根据法的内容､效力和制定程序所作的分类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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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选项 B:是根据法的创制方式和表现形式所作的分类｡

(3)选项 D:是根据法的内容所作的分类｡


